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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一條 

•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
其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5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
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
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60001&fl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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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對於預防職業病的要求 



過負荷 人因 

不法 母保 



職安法第六條第二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
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
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
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
康之事項。 
 





這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 12年的資深員工(93-105離職) 

• 疾病：頸椎椎間盤突出、雙肩旋轉肌袖症
候群、雙手腕隧道症候群 

• 職業病鑑定，補償、心理精神賠償 

• 原告請求被告補償及賠償之金額合計為616 
萬7971元，茲說明如下……(後略) 

–醫療給付、傷病給付、勞動力減損、精神 

 



然後呢? 

• 依據上開說明，原告得請求被告補償及賠
償之金額，合計為61萬4018元【計算式：9
萬6777元＋7萬4849元＋19萬2392元＋25萬
元＝61萬4018元】  



這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原告主張 

• ……又被告對於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
預防，本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1款、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妥為規劃及
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然被告從未為之；…… 

 

你覺得公司有沒有做?!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1款、職業安
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 

 

 

是什麼?????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1  

•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

避免勞工因姿勢不良、過度施力及作
業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

應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並將執行紀

錄留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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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1  

•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
以上者，雇主應依作業特性及風險，參照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
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得
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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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運作 

1肌肉骨骼傷病及危害調查 

2作業分析及危害評估 

3改善方案 

4管控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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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 

• 搬運要出貨的汽車電瓶充電 

 



使用KIM-LHC 

• 平均以單日僅充電100顆電瓶，電瓶15-20(有30公
斤的)公斤計算，每顆僅搬運3次(搬上堆高機、搬
上充電台、搬下充電台置入堆高機托住的木箱中。 

• 時間評級點數：6 

• 荷重評級點數：3 

• 姿勢評級點數：1 

• 工作狀況評級點數：0 

• 風險值預估6X(3 ＋2 ＋0)=30 

 

 



使用KIM-PP 

• 拖拉食品飲料作業 

 



• 出貨1800-2000箱，每10箱一落，一落約110公斤。 

• 三人合作上下貨，累積約18落時，後車斗上升，再將一
落落拉甩進貨車內，在整理各經銷點需求量。平均每人
拉360次至400次以上。 

• 時間評級點數：6 

• 重量評級點數：>4分 

• 定位準確度評級點數：2 

• 姿勢評級點數：2 

• 工作狀況評級點數：2 

• 風險值預估6X(4 ＋2 ＋2 ＋2)=60 

 



• 烘乾毛巾作業 



使用KIM-MHO 

• 需顧6台大型的烘乾機，每台機器每天至少要烘15
趟，每一大桶的溼毛巾含塑膠桶約300公斤，每天
需有至少6X15=90次的置入動作。 
 

• 個案的影片長度為65秒完成一次置入的動作，而
個案說明每次大約1至3分鐘不等，由影片可看出
個案都是使用手腕用力拉且丟濕毛巾的動作，約2
秒即有一次動作，也就是說個案約2秒即有一次手
腕用力且扭轉的動作而且每次的承受公斤可能約5
公斤至15公斤不等。而需要雙手反覆使用的時間
至少約90次X2分鐘=約3小時。 
 



使用KIM-MHO 

• 時間評級點數：2 

• 手手指施力方式點數：6-9  取8 (very high to peak force and 
move frequency around 16-30) 

• 力量傳遞/抓握評級點數：0 

• 手/臂位置及動作：2 

• 工作協調性：1 

• 工作環境：1 

• 工作姿勢：4 

• 風險值預估2X( 8＋0 ＋2＋1 ＋1 ＋4)=32 

 

 

 

 

 



 



目前/過去，執行現狀分析 

同仁 

• 寫完問卷 …… 

• 現場走一走…… 

執行人員 

• 問卷亂、不知道如何
統計 

• 不會評估KIM 

• 評完不知道要怎麼處
理。 



 



改善方案何在? 

• 簡易人因工程改善 

• 工具更新 

• 製程作動改善 









那辦公室呢? 

 







過負荷預防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2條 

• 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
作、長時間工作等作
業，為避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應採取下列疾病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
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疾病預防措施，事業單位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

勞工健康服務者，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工作形
態及身體狀況，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
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依 
規定免配置醫護人員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酒/做後的心聲 

員工 

•煩 

•無卡抓 

執行人員 

• 說不出哪裡
怪…… 

• 感覺像健康管
理。 



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 過勞問卷 

• 心血管風險 

• 工時風險 

• 工作型態風險 



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 挑出高風險先約談 

 

工時 

心血管 

問卷 



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
容之措施 

• 解決無感的方法。 



 



• 雖然，今天的主題只有兩個，但是我覺得
過負荷計畫常常需要加上不法侵害一起執
行。 

 



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 職業安全衛生施行細則第11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

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為雇主避免勞工因執行職務，
於勞動場所遭受他人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
傷害，所採取預防之必要措施。 
前項不法之侵害，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規定調
查或認定。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3條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
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
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
者，雇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
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場特質危險因子 

夜班與輪班工作 

時間壓力大 

體力負荷高 

工作不穩定 

職場人際關係不良 

職場正義低落 

 



具潛在暴露之風險 

(一) (嚴重的）疾病或受傷。  

(二) 與業務相關，引發重大傷亡事故、重
大事故。  

(三) 造成會對公司經營產生影響等的重大
工作疏失。  

(四) 被無理地要求離職。  

(五)（嚴重地）受到刻意讓人厭煩／生氣
的騷擾、霸凌或暴力行為。 



職業病的診斷指引 

• 要判斷精神疾病是否與工作有關，需對 

• 「工作上的壓力」、 

• 「非工作上的壓力」以及 

• 「個別因素」等做一綜合評估。 



醫學評估 

• 由精神科醫師追蹤治療6個月，且至少6次
門診後出具診斷證明，並註明診斷之ICD-
10。 



暴露證據收集方法 

• (一)勞工的工作時間表和工作項目、工作量、工
作難易度以及從事該工作的期間。  

• (二)暴露事件之種類，及事件後的狀況。  

• (三)暴露事件之時間、強度應儘量詳細記錄。  

• (四)如果需要，可詢問當事人之同事、上司、部
屬、家人、朋友或蒐集其他書面或電子資料，或
至工作場所錄影記錄工作環境及工作情況。 



• 附表一「業務造成的心理負荷評估表」  

• 附表二「業務之外的心理負荷評估表」之平均壓
力強度參考資料 

• 附表三「業務造成的心理負荷評估及紀錄表」 

• 附表四「業務之外的心理負荷評估及紀錄表」 



歡迎討論 


